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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

之

2025年第二季度持续督导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本财务顾问”）接受上海哈茂

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哈茂”）和杨磊（与上海哈茂合称“收购人”）委托，

担任其收购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永安行”）之

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期为收购报告书公告日起至收购完成后的 12个月止，即 2025年 3

月 20日至收购完成后的 12个月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财务顾问出具 2025年

第二季度（即 2025年 4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的持

续督导意见。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一）本次收购情况概述

2025年 3月 14日，上海哈茂与孙继胜、常州远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常州远为”）、索军、陶安平及黄得云签署了《上海哈茂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与孙继胜、

常州远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索军、陶安平、黄得云之股份转让协议》，上海哈茂

协议受让孙继胜及其一致行动人常州远为，以及索军、陶安平及黄得云合计持有的

32,721,710股上市公司流通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3.67%，上市公司截至 2025

年 3月 7 日的总股本为 239,398,038股，以下同）。2025年 3月 14日，上海哈茂的实

际控制人杨磊与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云鑫”）签署了《关于永安

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杨磊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上海云鑫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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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3,882股上市公司流通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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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孙继胜、常州远

为）》《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上海云鑫）》。

3、上市公司于 2025年 3月 20日在上交所网站刊发了《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收购报告书》”）《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永安行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哈茂商

务咨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事宜之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永

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

4、上市公司于 2025年 4月 15日在上交所网站刊发了《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5、上市公司于 2025年 4月 22日在上交所网站刊发了《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控制权发

生变更的公告》。

（三）本次收购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2025年 4月 21日，孙继胜、常州远为、索军、陶安平、黄得云、上海云鑫与上海

哈茂及杨磊的股份协议转让手续已办理完成，并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发来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协议转让的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上

海哈茂及杨磊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47,085,592股流通股股份。

上市公司于 2025年 4月 22日在上交所网站刊发了《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控制权发生变

更的公告》。

（四）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本次协议转让已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收购人、

上市公司已根据规定就本次收购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收购人履行公开承诺情况

根据《收购报告书》，杨磊、上海哈茂及其控股股东 Hong Kong RideTech Limited



4

对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规范及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等作出了相关承

诺，上海哈茂对认购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得转让作出了相关承诺。

此外，上海哈茂和杨磊通过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股份自过户完成后十八个月内不得

转让，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十八个月的限制。

根据公司 2025年 7月 1日披露的《关于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根

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对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预计 2025年度向关联人

上海钧川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产品、商品金额不超过 12,000万元，本次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系公司与关联方基于正常业务需要开展，交易遵循平等互利原则，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监管要求，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对公司当期及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上述事项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且

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收购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收购人收购完成后的后续计划落实情况

（一）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

大调整

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不存在未来 12个月内

就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明确具体的计划。

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收购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进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25年 6月 30日和 2025年 7月 16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其中针对公司章程涉及的经营范围进行了调整。因公司经营与发展需要，公司拟



5

在经营范围中增加“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

成服务；人工智能硬件销售；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

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除前述对原经营范围的调整外，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

人没有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存在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明确具体

的计划。

（二）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

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未来 12个月内对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明确具体的计

划，不存在关于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实施相关事项的，收购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进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明确具体的计划，不存在关于上市

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本次收购涉及的协议转让完成后，收购人将在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则的情况下，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

公司推荐合格的董事候选人、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选举通过新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相关

高级管理人员。”

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25年 5月 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吴佩刚先

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徐晓霞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张贤女士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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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继胜、孙伟及董萍不再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于 2025年 5月 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

换届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2025年 5月 6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换届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于

2025年 5月 19日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换届选举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提前换届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

议案》，选举杨磊、陈晓冬、彭照坤、吴佩刚、吴晓龙、朱超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张鹏、邵勇健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吴小华、李鹏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同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常玲为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

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除上述调整计划外，收购人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监事

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按照本次发行的实际情

况对上市公司章程中与注册资本、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除前述情况外，截至本报

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在未来对上市公司章程提出修改的明确计划，收购人不存在对

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上市公司章程的条款的修改计划及修改的草案。

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收购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进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25年 5月 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并已于

2025年 5月 7日刊发《关于增加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公

告》披露相关情况。上述议案经上市公司 2025年 5月 19日召开的 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于 2025年 5月 20日刊发《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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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5年 6月 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

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已于 2025年 7月 1日刊发《关于增加经营范围

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披露相关情况。上述议案经上市公司 2025 年 7月 16日召

开的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于 2025年 7月 17日刊发《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对公司章程的修订系因可转

债转股、公司经营发展和实际情况需要，并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除上述修改计划外，收购人暂无在未来对上市公司章程提出修改的明确计划，收购人不

存在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上市公司章程的条款的修改计划及修改的草案。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

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收购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进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

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重大变化的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

有分红政策进行重大变化的计划。

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收购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进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

进行重大变化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

司的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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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

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没有其他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

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四、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情况

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上市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定和上交所

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已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经核

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运作，未发现其存

在重大违反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要求上市公

司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收购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履行情况

经核查，本次收购中，收购人不存在未履行其他约定义务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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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

书之 2025年第二季度持续督导意见》之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宋依梦 毛悦 王僚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